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说明

按照“谁申请资金、谁设定目标”的原则，对2021年所有纳入项目库的财政专项清单项目都设定绩效目标，并作为预算安排的前置条件，对未按要求上报绩效目标或绩效目标与申请资金量不匹配的，不安排当年预算。2021年，我区纳入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资金量为7.7亿元，实现了当年财政专项清单所安排项目的全覆盖。按照“花钱必问效、无效必问责”的原则，我局督促各项目实施单位对2021年部门预算安排的财政专项清单项目全部开展了绩效自评，涉及金额7.7亿元。
    
